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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6日下午，上海财经大学“比较民法与判例研究前沿论坛”第十七讲在法学院116室举行。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博士生导师薛军教授担任主讲人，主题为“网络空间中的安全保障义务：从侵权责任法到电子商务法”。上海财经大学法

学院朱晓喆教授担任主持人，华东政法大学孙维飞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纪海龙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庄加园

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叶名怡教授和李宇副教授担任与谈人。

English

请输入关键词...

首页 学院概况 党建工作 学院人员 学术科研 学科概况 人才培养 海外交流 社会合作 学生天地 校友会

http://law.shufe.edu.cn/main.htm
http://202.121.129.118/En/
http://law.shufe.edu.cn/main.psp
http://law.shufe.edu.cn/7916/list.htm
http://law.shufe.edu.cn/7917/list.htm
http://law.sufe.edu.cn/7934/list.htm
http://law.shufe.edu.cn/7919/list.htm
http://law.shufe.edu.cn/7920/list.htm
http://law.shufe.edu.cn/7921/list.htm
http://law.shufe.edu.cn/7922/list.htm
http://law.shufe.edu.cn/7923/list.htm
http://law.shufe.edu.cn/7924/list.htm
http://law.shufe.edu.cn/xyh/list.htm


2020/8/23 上海财经大学“比较民法与判例研究前沿论坛” 第十七讲成功举办

law.shufe.edu.cn/fb/0d/c7990a129805/page.htm 2/10



2020/8/23 上海财经大学“比较民法与判例研究前沿论坛” 第十七讲成功举办

law.shufe.edu.cn/fb/0d/c7990a129805/page.htm 3/10

                   

    首先，薛军教授从多个具体类型的案例引入话题，指出目前实践中大量存在平台上的经营人以某种方式侵害被侵害人，被

侵害人状告平台的情况。在此情形下，产生了诸多问题。诸如平台并非是合同的一方主体，寻求何种依据让平台承担责任；平

台承担责任的边界如何划定；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有何差异，安全保障义务能否延伸到网络空间。目前，《电子商务法》已规

定平台需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但是仍需要从学理上探讨清楚传统民法场景中的安全保障义务如何在网络空间发挥作用。

其次，薛军教授向大家讲述了传统民法场景中安全保障义务的功能。一种是直接责任，如主办方举行大型活动，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发生踩踏事件而直接承担责任；另一种为处于场所管理人可控空间中，场所管理人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需要为

第三人侵权承担补充责任。薛军教授认为安全保障义务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安全保障义务成立的基础是民法上的过错责任；创

设安全保障义务是为了形成一个说理的结构；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背后的利益评价因素仍需进一步探讨。对于网络空间与现实

物理空间的差异，薛教授认为，二者基本结构上存在类似性，所以从大逻辑上来讲，安全保障义务可以适用于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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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来看，薛军教授认为可以明确前提，安全保障义务的基础仍是侵权责任中的过错责任。如此一来，需要讨论网络空

间中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和特殊性。对此，薛军教授认为，很难用单一的理论去界定网络平台的责任。网络空间中的平台存在

多种不同类型的运营模式，无法以一种统一的方式界定责任。对于平台是否应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需要从各项因素来综

合评价平台是否创设了一个安全交往环境，例如入驻商家信用审核、企业在平台上的描述是否存在虚假的、足以误导相对人的

评价等，以此来划定边界，避免平台承担的责任被无限放大。薛教授认为，针对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承担，应当做类型化

处理，根据平台的运营模式、控制能力、获得利益等方面，对责任承担做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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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各位与谈人分别对此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孙维飞副教授赞同类型化处理方式，并提出对网约车平台下安全

保障义务趋势的看法。纪海龙教授提出了关于《电子商务法》第38条的沿革、理解和疑问，并对此做出了阐述。庄加园副教授

认为目前出现了对安全保障义务的滥用，提出具备注意能力不意味着必须承担注意义务。李宇副教授简要分析了网络空间中适

用安全保障义务对基础关系的影响，以及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评价是否有必要区分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叶名怡教授提出做类

型化处理时如何从根本上区分不同平台是很重要的，并且平台不是保险公司，不应承担结果意义上的责任。

    最后，在场的同学针对讲座内容向薛军教授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疑问，薛教授详细地回答了同学们的问题。本次论坛在大

家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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